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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案件流程监控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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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察机关案件流程监控是案件管理部门实现对案件管理监督的重要职能。但现有的流程监控在监控主体、监控方式、监控效

果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管理监督职能的发挥。本文结合工作实践，从三个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为提高流程监控工作的时效性

和有效性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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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案件流程监控是检察机关为保障依法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运用信息科技手段，由特定人员采取

一定的方式，对检察机关正在受理或者办理的案件，依

照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对案件办

理程序是否合法、规范、及时、完备，进行实时、动态的

监督、提示和防控。管理、监督、参谋、服务，是高检院

赋予案件管理部门的职能。这四项职能确立了案件管

理部门作为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实行管理监督的定

位，也使检察机关的案件从粗放走向集约，结果走向过

程，局限走向统筹。而案件流程监控恰恰是整个管理

监督过程中数量最多、周期最长、效果最直接的一环。
一、我院流程监控运行情况
( 一)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稳定运行，为流程监控提

供平台

自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 运行以

来，实现了案件的网上受理、流转，为流程监控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平台和基础。还积极与技术部门加强协

作，对本周两级院到期案件进行内网公示，起到了很好

预警和提示作用。
( 二) 设立流程监控员，实现流程监控常态化

出台《案件流程监管员工作办法(试行)》，在案管

部门和业务部门设立流程监管员，通过建立共管机制、
明确通报制度、细化办案流程监控节点等举措，扎实推

动案件管理工作规范发展。
( 三) 定期通报监控情况，展现监控成果

每月月初定期发布《案件管理工作通报》，对上月

全市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工作数据、重点关注案件的

情况以及流程监控的问题和整改情况在全市范围内予

以通报，进一步加强业务部门、办案人员以及案管部门

对案件流程规范化的重视。
二、流程监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一) 现有的流程监控方式尚不够智能化

流程监控作为案件流程管理的重要环节，要求案

件管理部门对办案流程进行全程、同步、实时、动态监

控。检察机关所涉及的案件种类繁多，部门内部又存

在多种案件类型，每一个案件又可能存在多个诉讼节

点，案件的办理每时每刻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十分复

杂。①即使设置了专门的流程监控员，也无法对时刻变

化中的每个案件、每个诉讼环节进行监控，且现有的监

控方式仍然以人工为主，缺乏工作效率和科技含量。
( 二) 流程监控效果不明显

尽管我院在案管部门和业务部门都设立了流程监

控员，但实际开展流程监控工作任务的仍在案管部门。
业务部门的流程监控员多为业务部门内勤，除办案外

还要负责部门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且在思想上对流程

监控工作不重视，认为流程监控不是自己所在部门的

工作，因此依靠业务部门自身开展流程监控基本流于

形式。案管部门的流程监控员同时承担着其他案管工

作，且流程监控无短期内严格的工作要求，又碍于目前

系统在流程监控模块上的设置缺陷，流程监控的实际

效果比较薄弱。
( 三) 流程监控员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

案件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是并行的部门，流程监

控员与办案人员属于同级甚至是上下级关系，对办案

人员所办案件进行监督后无论是口头纠正还是书面发

送纠正通知书，都会对流程监控员造成一定心理压力。
案件管理部门在开展日常工作中也需要其他业务部门

的支持和配合，因此流程监控员多多少少存在不想监

控、不愿监控的心理负担。
( 四) 案件的管理和监督与检察业务考评之间缺

乏有效衔接

案件流程监控是案件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监控

纠错与检查评价必然会反映个案办理质量的优劣和具

体办案人员执法办案水平的高低。②由于当前检察业

务考评方式仍在变化，检察官业绩评价体系和司法档

案制度尚未成型，缺乏案件质量管理与办案人员业绩

评价的有效衔接，导致办案人员对流程监控的意见反

馈不重视、整改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影响了流程监控工

作对提升办案质量、规范办案流程的实际效果。
三、关于流程监控的建议

以上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流程监控工作的时效

性和有效性，也阻碍了案管部门管理、监督职能的发

挥。为有效开展流程监控工作，切实提高检察机关案

件质量和效率，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 进 一 步 提 高 案 件 流 程 监 控 工 作 的 智 能 化

水平

案件管理部门作为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用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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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骨化组织，影响关节活动功能，从损伤到骨化形成，

伤后最早骨化时间为 15 － 68 天． 平均 26 天，临床也有

病程长达几年的。影像学表现
［2］

早期局部肌肉水肿，

无明确骨化成分，受累骨可出现轻微骨膜增生，中期表

现为环状骨化，呈“蛋壳”征象，早中期影像学表现与

骨肉瘤相似，极易导致误诊
［4］，需与皮质旁骨肉瘤和滑

膜肉瘤等鉴别，晚期表现为软组织内高密度钙化、骨化

影，呈层状、片状或不定形，为钙化的骨样组织、成熟的

骨小梁，骨化为由外向内，骨干皮质完整。
本例骨化性肌炎的诊断较为明确。付某伤后早期

表现为伤处负痛，邻近关节活动功能障碍，首次就诊所

查 X 线表现为左股骨中段周围不规则絮状阴影，边界

模糊不清，距其自诉受伤时间约 4 周后出现典型的增

生组织块，其后两次复查 X 线病灶均呈进行性增大并

钙化表现，在时间上存在先后顺序，符合骨化性肌炎病

情发展动态改变特征。
( 二) 关 于 致 伤 方 式 的 合 理 性 推 断 及 损 伤 程 度

判定

根据案情，付某自诉受伤方式为同监室人员短期

内多次轻重程度不一的反复击打并体罚，伤后未及时

到医疗机构接受系统检查、治疗，缺乏损伤当时的详细

病历资料，无法确证具体外伤史及损害程度。但其入

所体检四肢活动正常，体表未见外伤征象，临床症状的

出现为入看守所后，推断骨化性肌炎发生的起始因素

为入看守所后，结合损伤后骨化性肌炎的形成特点，推

断其发生原因为入所后的机械性损伤作用所致，致伤

方式为付某自诉受伤方式可能性大，判定该损伤与骨

化性肌炎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损伤参与度 96% －
100%。我中心受理案件后查体示主要表现为左膝关

节功能障碍，经计算，左膝关节功能丧失约 43%，符合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 5． 9． 3a 条之规定，构成轻

伤一级。后期案件跟踪，我中心在出具上述鉴定意见

后，委托方即对付某所在监室人员进行了隔离讯问，终

证实付某确有遭受徒手施暴、体罚情形，推断的致伤方

式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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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对业务办理的管理、监督职能主要依托系统

进行，因此提高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是当务之急。1、建
议对系统中开展的流程监控工作全程留痕。哪些案件

在系统中已经开展过监控的，可在系统中与未监控案

件进行区分;哪些节点、哪些文书已经开展过监控的，

可对具体的节点和文书显示监控日期、监控人，避免重

复监控，提高流程监控工作效率。2、建议由业务部门

自行创建的案件，系统自动向流程监控员的账号发送

备案;每日办案人员在系统中更新的案件程序、制作的

法律文书也定时发送更新内容，便于流程监控员及时

跟进，提高监控的及时性。3、建议增设预警提示类型、
细化流程节点控制。目前系统中虽有预警功能和一定

的流程节点控制，但预警的案件类型较为单一，流程节

点控制也不全面。要扩大预警的案件类型，将更多的

案件类型、案件流程囊括到预警功能模块里。要细化

流程节点控制，办案人员没有完成上一节点的文书拟

制、审批、信息填入等相关工作就无法进入下一节点。
将全面性、一般性的案件流程监控更多地依托系统本

身，提高监控的自主性、时效性和技术性，降低一般案

件监控对人的依赖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流程监控

员有心无力的资源问题和不敢监督的畏难情绪。4、建
议增设短信提示功能。对办案人员的个人信息如手机

号与案件进行绑定，对案件的重要节点预警信息和提

示信息、领导审批信息、流程监控反馈信息等进行主动

推送，便 于 办 案 人 员 实 时 掌 握 办 案 流 程，规 范 办 案

程序。
( 二) 重点案件、重要环节监控精准化、专项化

除了对正在受理和办理的案件进行全面化的流程

监控外，可以对重点案件、重点环节进行重点监控。一

个是对社会影响较大、上级院交办、政法委批示、有案

件当事人上访等特殊情况的案件作为重点流程监控案

件，保证案件质量，杜绝案件瑕疵;一个是对不批捕、不
起诉、撤案、提出抗诉等程序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案件作

为重点流程监控案件，防止出现办案流程不规范的情

况;另一个是运用大数据对前期流程监控工作开展过

程中发现问题较多的案件类型、办案环节，甚至是排查

出的出现问题较多的办案人员，对此类案件进行重点

监控。这样一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践中流程

监控员精力分散的矛盾。通过案件流程监控来把握执

法办案中的某一类案件的倾向性问题，对类案进行分

析研判，推动流程监控效果的转化，进一步提高案件质

量，发挥检察效能。
( 三) 将日常的案件流程监控情况纳入检察业绩

评价

推动建立检察官司法档案，同时建立科学的奖惩

机制，将日常或专项的流程监控情况、反馈和和整改情

况作为办案人员考评、奖惩的重要依据。进一步提高

办案人员办案流程的规范性，不断强化办案人员对系

统操作规范性、监控反馈意见重要性的认识，督促办案

人员合法合理有效行使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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